高雄市99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類學生

十二年就學安置簡章
1、 依據
1、 特殊教育法暨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2、 完成國民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2、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2、 承辦單位：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3、 報名

1、 報名資格：年齡限18足歲以下者(民國81年8月1日以後出生，應屆畢業生不受上述年齡限制)，曾在特殊教育學校國中部或國民中學畢業(含同等學力)並符合下列規定之ㄧ者：

（1） 領有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身心障礙手冊或含有以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為主之多重障礙類身心障礙手冊者。
（2） 領有各縣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核發之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高中職階段證明文件。
2、 報名日期：於民國99年3月31日(星期三)至99年4月2日(星期五)上班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至原就讀國中報名。

3、 報名方式：

（1） 本市學校請先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http://www.set.edu.tw/)提報鑑定安置。

（2） 應屆畢業生向原就讀國中辦理報名。

（3） 非應屆畢業生及同等學力者至原就讀國中或高雄高商辦理報名。

（4） 簡章逕向原就讀學校索取或逕至高雄市十二年就學安置網站 （http://doc.spec.kh.edu.tw/12/）下載使用。

（5） 由各原就讀學校彙整團體報名名冊暨相關報名表件後，於民國99年4月8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時至4時，送達高雄中學完成報名手續，逾期不予受理。另將表四：團體報名名冊，以電子郵件傳送檔案至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xyzbaboon@gmail.com。

4、 報名手續：

（1） 請繳交如下資料(正本驗畢歸還)

1. 報名表件(含表一、表二、表三)。

2. 國民中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應屆畢業學生憑原就讀學校之團體報名名冊證明，如表四)。

3. 學生肢體障礙需求評估表(表五)。
4. 輔導紀錄暨教師推薦表（表六）。
5. 家長同意書（表七）。
6. 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

7. 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正本及影本；如為腦性麻痺學生請加附註明有腦性麻痺之醫院診斷證明(正本)。
8. 最近三個月內兩吋脫帽半身正面相片一張，貼於報名表（相片背面請書寫姓名及就讀國中）。

9. 繳交寫明學生姓名、詳細地址及電話之回郵信封二個(貼足32元郵資)。
10. 在校成績(非應屆畢業生繳交6學期，應屆畢業生繳交5學期)。
（2） 上述第2、6、7等三項證件均需繳交影本，並請使用附件之A4紙張將證件正反面資料影印於同一面並加註「此影本與正本相同無誤」與加蓋承辦人員職章，以利彙整，正本請報名學校驗畢當場歸還。上述第10項成績單務必加蓋學校教務處戳章。
（3） 考生繳交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偽造不實者，除取消其入學資格外，並依情節之輕重，依法處理。
 肆、就學安置

1、 參加就學安置學生請攜帶訪談通知書、身分證件、特殊表現佐證資料(如得獎證明、作品、在校成績、專業服務評估紀錄、輔導紀錄…等)及99年第一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分數通知單正本一份，按照訪談通知書所排定之時間，由家長、相關老師或最瞭解學生能力與特質者陪同參加為原則，準時到高雄高商參加訪談。

2、 由就學安置委員會按報名考生之99年第一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分數、志願順序、居住遠近、適應狀況、障礙程度、特殊表現、學校資源等項綜合研判予以安置，所安置之學生不佔該校新生核定名額。

3、 學生若安置高職，就讀科別由安置學校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做適性就學安置。並視需要得邀請該學生原就讀國中之導師(輔導教師)參加安置會議。
4、 就學安置學校及缺額情形請至高雄市十二年就學安置網站 （http://doc.spec.kh.edu.tw/12/）自行下載，如學生志願安置之學校缺額額滿，由就學安置委員會參酌學生各項條件，安置其他有缺額之學校。
5、 就學安置作業時，凡爭議性個案，由就學安置委員會專案審議。

6、 錄取標準由就學安置委員會決定，安置學生名單除個別通知外，於民國99年6月17日(星期四)下午5點前在高雄市十二年就學安置網站及高雄高商網站公告。
7、 經安置之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學生，應於99年6月25日(星期五)上午12時前，攜帶「就學安置通知單」，前往安置就讀之學校辦理報到，逾期視同放棄。
伍、注意事項
1、 學生報名時，各受理報名學校輔導室應和家長充分溝通，填妥志願就讀學

校校名，以利就學安置作業之進行。

2、 已報名台北市或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之就學安置管道，或已報名本市其他障

礙類別之就學安置者，不得重複報名，否則取消報名資格。

3、 報名經資格審查不符者，不得參加就學安置。
4、 就學安置資訊相關網站：
（1） 高雄市十二年就學安置網站（http://doc.spec.kh.edu.tw/12/）
（2） 高雄市立高雄高商網站(http://www.ksvcs.kh.edu.tw/)
陸、其他未盡事宜，依高雄市99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表一

高雄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99學年度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類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報名表
ㄧ、基本資料（報名種類：□腦性麻痺類   □肢體障礙）
編號：□□□(由受理報名學校填寫)　　　　填寫人：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相片黏貼處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電話
	(  )
	（2吋照片）

（背面須書寫姓名及原就讀國中）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電話
	(H):

(O):
	行動電話
	
	

	教育情形
	畢(修)業學校：         縣（市）               學校
就讀班別：□普通班 □資源班 □自足式特教班 □特殊學校 □其他               

畢(修)業學年度：             學年度

	資格證明
	·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類別：　　　　　  　程度：　　　  　　　　（有效日期：    年    月）

· 領有          縣（市）         年度           類鑑輔會鑑定證明。

（鑑定文號：                                   ）

	報            名            程            序

	1.繳驗證件暨資料：(如有缺件不受理報名，正本驗畢歸還)
	驗畢請國中承辦人打勾
	初審

（國中承辦

人蓋章）
	複審

	(1)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正本及影本，表二，正本驗畢歸還
	
	
	

	(2)志願選填表，表三
	
	
	

	(3)國民中學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應屆畢業學生憑原就讀學校之團體報 名名冊證明，表四），正本驗畢歸還
	
	
	

	(4)學生肢體障礙需求評估表，表五
	
	
	

	(5)輔導紀錄暨教師推薦表，表六
	
	
	

	(6)家長同意書，表七
	
	
	

	(7)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正本驗畢歸還
	
	
	

	(8)最近三個月內兩吋脫帽半身正面相片一張，貼於「報名表」指定位置
	
	
	

	(9)寫明學生姓名、詳細地址、電話之回郵信封二個（貼足限時掛號郵資）
	
	
	

	(10)在校成績(非應屆畢業生繳交6學期，應屆畢業生繳交5學期)
	
	
	

	99年第一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分數（此由安置委員會填寫）      填表人簽章：          

	科目
	國文科
	英語科
	數學科
	社會科
	自然科
	寫作測驗
	總分

	成績
	
	
	
	
	
	
	


表二

高雄市99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類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報名表
	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請浮貼影本）
(證件正反面資料影印於同一面並加註「此影本與正本相同無誤」與加蓋承辦人員職章)



表三

高雄市99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類學生
十二年就學安置志願選填表

志願填寫說明：

1.志願選填建議以就近高中職為原則，志願以填學校為單位，不填科別。

2.志願填寫如有塗改勾劃，必須加蓋私章。

3.依報名考生之99年第一次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分數、志願順序、居住遠近、適應狀況、障礙程度、特殊表現、學校資源等項綜合研判予以適性安置。

4.志願以填10所為限，至少須填5所，請依學生能力現況及需求審慎填寫志願。如學生志願安置之學校缺額額滿，由就學安置委員會參酌學生各項條件，安置其他有缺額之學校。
5.灰底部分由受理報名學校填寫，報名學校請填妥白色處。

	一、本表我已經和□父母   □老師   □其他          討論過(可複選)

二、我透過哪些管道做出選校決定？(可複選)
□與老師家長討論 □書籍 □影帶 □網路  □參觀學校 □其他                         

填表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項目

志願序
	學校
	我為什麼選擇這所學校

（可複選）
	上學方式

	第一志願
	
	□離家近□同學朋友多□喜歡學校
□有我喜歡的科系□其他          
	□步行約___分鐘 □搭公車
□搭捷運 □其他_________

	第二志願
	
	□離家近□同學朋友多□喜歡學校
□有我喜歡的科系□其他          
	□步行約___分鐘 □搭公車
□搭捷運 □其他_________

	第三志願
	
	□離家近□同學朋友多□喜歡學校
□有我喜歡的科系□其他          
	□步行約___分鐘 □搭公車
□搭捷運 □其他_________

	第四志願
	
	□離家近□同學朋友多□喜歡學校
□有我喜歡的科系□其他          
	□步行約___分鐘 □搭公車
□搭捷運 □其他_________

	第五志願
	
	□離家近□同學朋友多□喜歡學校
□有我喜歡的科系□其他          
	□步行約___分鐘 □搭公車
□搭捷運 □其他_________

	第六志願
	
	□離家近□同學朋友多□喜歡學校
□有我喜歡的科系□其他          
	□步行約___分鐘 □搭公車
□搭捷運 □其他_________

	第七志願
	
	□離家近□同學朋友多□喜歡學校
□有我喜歡的科系□其他          
	□步行約___分鐘 □搭公車
□搭捷運 □其他_________

	第八志願
	
	□離家近□同學朋友多□喜歡學校
□有我喜歡的科系□其他          
	□步行約___分鐘 □搭公車
□搭捷運 □其他_________

	第九志願
	
	□離家近□同學朋友多□喜歡學校
□有我喜歡的科系□其他          
	□步行約___分鐘 □搭公車
□搭捷運 □其他_________

	第十志願
	
	□離家近□同學朋友多□喜歡學校
□有我喜歡的科系□其他          
	□步行約___分鐘 □搭公車
□搭捷運 □其他_________

	家長同意配合事項
	

	學生簽章
	
	國中初審人員簽章
	

	監護人

簽章
	
	承辦學校複審人員簽章
	


表四、高雄市99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團體報名名冊    學校名稱：                    

	編號
	姓名
	障礙類別

（多障請加註障別，如為腦性麻痺者亦請加註）
	障礙程度
	性別
	出生日期

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家長

姓名
	家長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茲證明上列報名學生確能在    學年度取得畢（結）業證書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填表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本表除繳交紙本外，亦請另以電子檔傳送至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xyzbaboon@gmail.com進行彙整。

表五
高雄市99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類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
學生肢體障礙需求評估表

一、學生姓名：             ，國中畢業學校：            。
二、障礙現況

	主要障礙

肢體障礙
	障礙部位
	□上肢---□左手   □右手   □雙手
	□四肢

	
	
	□下肢---□左腳   □右腳   □雙腳
	□軀幹

	
	特殊病型
	□小兒麻痺  □腦性麻痺  □骨關節疾病  □截肢  □先天性畸型  □腦外傷
□脊髓損傷  □脊椎裂    □肌萎縮(無力)  □腦血管病變  □其他                        

	
	醫療狀況
	□已復健治療□尚需復健治療□無須復健治療 □須專業評估  □其他            

	
	輔具使用
	□不需要

	
	
	□需要---□義肢  □支架  □輪椅  □電動輪椅  □其他            

	伴隨障礙
	□無

	
	□有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肢體障礙 □情緒行為障礙□其他障礙□學習障礙 □語言障礙 □發展遲緩 □自閉症   □身體病弱


三、能力評估
	能力向度
	程度別/向度別
	目前水準

請填入最符合學生現況之代碼

	行動能力
	1.無損傷/無障礙

2.能獨立步行一段短距離

3.能使用助行器(助步車、拐杖、他人協助等)

4.能自行使用手動輪椅前進，移動時能承受自身重量。

5.能使用輪椅前進，但於移動時完全需要協助。
6.能使用電動輪椅

7.無法操作電動輪椅

8.由於生理狀況，完全無法行動。
	

	粗大動作
	1.可獨立完成動作

2.需要少量協助

3.時常需要部分協助

4.需要持續大量協助

5.需要完全協助，只能有限地參與活動。
	

	精細動作
	1.可獨立完成動作

2.需要少量協助

3.時常需要部分協助

4.需要持續大量協助

5.需要完全協助，只能有限地參與活動。
	

	肌肉張力
	1.正常             2.僵硬

3.鬆軟             4.不穩定
	

	無障礙
需求程度
	1.無需求           2.需要電梯

3.需要坡道         4.需要無障礙廁所

5.需要扶手         6.其他 
	

	學業表現
	1.與同儕無異       2.需少量協助      3.時常部分協助   4.持續大量協助     5.需完全協助
	

	自理能力
	1.能獨立處理       2.口語提示下完成  3.手勢提示下完成 4.示範提示下完成   5.部分身體協助下完成

6.完全身體協助下完成
	

	交通能力
	1.能獨立使用腳踏車

2.能獨立搭乘公車

3.能獨立搭乘計程車

4.能獨立搭乘捷運

5.完全依賴家長接送
	


表六
高雄市99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類學生
十二年就學安置輔導紀錄暨教師推薦表

	學生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與學生接觸或認識至今已有：         年         月

與學生的關係為：□導師□普通班教師 □資源班教師 □特教班教師 □其他（請說明）    
曾擔任學生課程：□是 授課科目：                 □否

	學生特殊需求描述：（含個體本身學習上、生活上或其他方面之特殊需求、團體生活互動需求等）

學生的優勢能力描述：


	教學/心理輔導方式或策略說明：

	給安置委員會的建議：（可具體說明實際能力與成績表現的落差，及建議安置的單位）

對未來輔導單位的建議：（可具體說明特殊學習優弱勢或評量調整需求等，及建議安置的科系）




   輔導或推薦者簽章 ：____________   輔導或教務主任簽章：               
填寫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表七
高雄市99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肢體障礙(含腦性麻痺)類學生
十二年就學安置同意書

    本人經學校說明已充分瞭解高雄市十二年就學安置之目的及相關權利義務，茲同意敝子弟            接受高雄市99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委員會依據學生之國中基測成績及其他表現綜合評估後，予以適當安置於高雄市公私立高中職。
此致

高雄市99學年度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委員會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與學生關係：
中   華   民    國 99 年     月     日 






PAGE  
1

